
5.2.7 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供暖、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。

【审查范围】

民用建筑（居住建筑和过渡季节无供冷需求的建筑，此条不参评）

【审查文件】

暖通设计说明、暖通系统图、 暖通平面图

【审查内容】

（1）设计说明中应写明过渡季节降低供暖、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的措施；

（2）暖通系统图和（或）平面图中应体现所采用的节能措施的相关内容；

（3）常用节能措施包括：全空气系统全新风或可调新风比运行；过渡季改变新风送风温度；

优化冷却塔供冷运行时数、处理负荷及调整供冷温度等节能措施；对于采用分体空调、可随

时开窗通风的公共建筑，本条可直接得分；

（4）采用任一节能技术，即可判断为得分。

【建议最低分】

6分


